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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3-065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了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以现场方式在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 6 号 863 软件基地新开普大厦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

次会议的董事九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九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经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同意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2013 年 5 月 31 日，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国富浩华”）联合发布《合并公告》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

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合并，并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签订《合并协议》。合并后

事务所名称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后事务所沿用国富浩

华的法律主体，中瑞岳华的人员和业务转入瑞华。合并前双方债权债务由各自承

担。为稳妥推进合并工作，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中瑞岳华、国富浩华将统一

以“瑞华”的名义承接新业务，不再以原中瑞岳华、国富浩华的名义承接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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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中瑞岳华的法律主体已不存在，已构成审计机构变更事

项，且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过认真调查了解和接洽，公司董事会经审计委

员会提议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13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审计费用由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行情等因素具体协商确定。 

经审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获得首批 H 股审计执业资格。2010 年

12 月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

业务规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经中注协全国前百家会

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统计，2012 年度、2013 年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连续

两年排名均位列第 5 位。综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关于本次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与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约定书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另行签订。 

关于本次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3 年度

审计机构的公告》。 

该事项已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亦发表了

明确意见，同意本次公司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 

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里通卡公司”）是公司与四

川泽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祥电子”）根据 2013 年 3 月 17 日凯里

市人民政府与公司及泽祥电子签署的《凯里市智慧城市一卡通特许经营合同书》

（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合同》”）于 2013 年 7 月 4 日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凯里通

卡公司是凯里智慧城市一卡通项目的项目运营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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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泽祥电子持有其 49%的股权。 

随着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的公布，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热

潮，更多的城市认识到了智慧城市及城市一卡通给市民带来了方便与快捷。目前，

公司调整思路、着眼未来，欲以技术、产品领先为优势，提供全方位的整体解决

方案和技术支撑，全面进入智慧城市一卡通市场，因此单体项目不宜过多的投入

资本，从而牵制公司整体城市一卡通业务的发展。所以，从公司长期战略目标考

虑，公司不宜再做凯里城市通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这也有利于凯里通卡

公司进行其他融资，使其能够快速成长，公司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其他城

市的合作中。 

故公司决定与泽祥电子签署《股权转让决议》，将所占凯里通卡公司 16%的

股权（对应实缴注册资本 80 万元，未缴注册资本 80 万元）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泽祥电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凯里通卡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175 万元，未缴注册资本 17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35%；

泽祥电子对凯里通卡公司出资人民币 65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325 万元，未缴注

册资本 32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5%。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发生后，凯里通卡公司不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关于本次公司转让凯里通卡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控股子公司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该事项已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文件。 

审议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新开普”）是公司与吴凤辉、

王爱娟、王权汉、陈军方、叶泽泉等五名自然人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共同出资注

册成立的，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为进一步提升福建新开普整体综合竞争力，

为其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公司决定与福建新开普股东吴凤辉、王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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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汉、陈军方、叶泽泉五名自然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各方按原出资比例

向公司增资 2,500 万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3,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275.00  

吴凤辉 
货币 963.22  

实物 63.28  

王爱娟 
货币 51.20  

实物 19.80  

王权汉 
货币 50.60  

实物 22.90 

陈军方 货币 41.75  

叶泽泉 货币 12.25  

合计 -- 2500.00  

本次增资扩股后，福建新开普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30.00 货币 51.00 

吴凤辉 1231.81 货币、实物  41.06 

王爱娟 85.21 货币、实物  2.84 

王权汉 88.20 货币、实物  2.94 

陈军方 50.08 货币 1.67 

叶泽泉 14.70 货币 0.49 

合计 3000.00 -- 100.00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关于本次公司向福建新开普增资事项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该事项已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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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30 在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翠竹街6号863国家软件基地新开普大厦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

室召开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

项： 

1、审议《关于修改<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3、审议《关于修改<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4、审议《关于修改<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5、审议《关于制订<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

议案》； 

6、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登记事宜的议案》； 

7、审议《关于变更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8、审议《关于修改<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文件。 

审议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